
宜蘭縣宜蘭市公所公告 

主旨：公告徵求「宜蘭市立圖書館約用人員」1 名。 

依據：依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02 年 8 月 15 日總處組字第

1020044344 號函辦理。 

說明： 

一、資格條件： 

(一)中華民國國籍且年滿 20 歲以上。 

(二)高級中學(高職)以上學校畢業或具有同等學歷。 

(三)敬業樂群，品行端正及無不良或不法紀錄。 

(四)經醫療院所體格檢查，身心健康足以勝任所指派之工作。 

(五)無曾服公務有貪污行為，經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

之情形。 

二、僱用期限：實際報到日起至民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止。 

三、僱用薪資：每月支薪新臺幣 27,470 元。 

四、工作項目：辦理圖書館相關業務、電腦文書處理及其他上

級交辦事項。 

五、工作地址：宜蘭市立圖書館(宜蘭市陽明路 277 號)。 

六、報名方式：有意應徵者，請檢具報名表、具結書、身分證

正反面影本、公告日起現戶全戶戶籍謄本正

本、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、最近 3 個月內警

察刑事紀錄證明正本、最近 3 個月內公私立醫

院一般體格檢查表正本各 1 份，於 113 年 11 月



4 日前以掛號郵寄至宜蘭縣宜蘭市公所人事室

收(以郵戳為憑，逾期不予受理) ，信封請註明

「應徵圖書館約用人員」；資格符合者，另行通

知面試，不合格者恕不通知亦不退件；聯絡電

話：宜蘭縣宜蘭市公所人事室 03-9325164 轉

251 或 252。 

七、甄選作業：由本所組成甄選委員會，辦理甄選作業。 

八、評分項目及比例：經書面資料審查符合資格條件者，由本

所擇期以電話通知甄選，甄選時間每人

以 10 分鐘為原則，內容包含自我介紹、

專業知能、學習潛能、工作能力及工作

態度等 5 大項目。 

九、錄取及進用：甄選結果錄取人員接獲錄取通知應於規定期

限內辦理到職手續，逾期以棄權論。錄取人

員報名資格或繳交之證明文件，經發現填寫

不實或與規定不符者，即取消其錄取資格。 

十、備註：資歷審查合格者通知參加面試，逾期及證件不全者，

不予受理及退件，面試後未獲錄取者，恕不通知及

退件。本次甄選正取 1 名，應徵人員均無合適者，

得予從缺，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。 

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1 0 月 2 8 日 

 



          宜蘭縣宜蘭市公所 113 年約用人員甄選報名表 
 

※ 收件編號（報名者勿填）： 
 

※ 甄選職缺：宜蘭市立圖書館約用人員 
 

姓      名  性 別 
□男 

□女 

身分證統一 

編 號 
 婚 姻 

□已婚 

□未婚 

出生年月日  兵 役 
□役畢  □未役 

□服役中□免役 

聯 絡 電 話 電話： 

手機： 

 

  貼相片處 

（請浮貼最近 3 個月

內二吋正面脫帽證

件照片 1 張） 

地 址  

最 高 學 歷 
 

 

證    照  

服 務 單 位 起 迄 時 間 職 稱 工 作 內 容 

    

經 歷 

(無則免填) 

    

身 分 別 □一般、□身心障礙者、□原住民籍、□低收入戶、□中低收入戶 

證明文件＊

右列 5 項報

名當日必備 

1.□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1份。 

2.□公告日起現戶全戶戶籍謄本正本 1份。 

3.□最高學歷證件影本 1份。 

4.□警察局最近 3個月內開立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正本 1份。 

5.□公私立醫院最近 3個月內一般體格檢查表正本 1份。 

6.□具結書正本 1份。 

5.□其他證件 1份(如身心障礙證明、證照等) 

報考人確認

簽 章 

1.以上本人所填寫及繳交之資料無誤，如有偽造，願取消報名及錄取資格。 
2.繳交報名表及發還證件正本(影本留存)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審 查 人 員 審查核章處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國 113 年  月    日（報名者勿填） 



 

具  結  書 
      

具結人             為擔任宜蘭縣宜蘭市

立圖書館約用人員，茲聲明本人非屬進用時之機

關首長或其上級機關首長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

血親、姻親，亦非屬進用單位主管之配偶及三親

等以內血親、姻親，若有違反，或有不實情事者，

願負法律及契約責任，特立具結書為證。 

 

 

 

具  結  人： 

身分證字號： 

聯 絡 電話： 

戶籍所在地：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   月    日 
 

 


